
釋宗恆                  阿陀那識 

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：「阿賴耶(ālaya)的異名叫阿陀那，陳真諦三藏譯為無沒，無沒不就是不失的

意思嗎！就是玄奘譯阿賴耶名藏，藏的作用不也就是受持不失嗎？」( Y 5p291~292 ) 

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：「在初期唯識學上，阿陀那識(ādāna-viññāṇa)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，因為它

以攝取為義，能攝取自體，攝取諸法的種子。後期的唯識學，以攝藏的賴耶為中心，所以阿陀

那識，反退居次要的地位了。」( Y 6p42~43 ) 

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：「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？執受一切有色根故，一切自體取所依故。所

以者何？有色諸根，由此執受，無有失壞，盡壽隨轉。又於相續正結生時，取彼生故，執受自

體。是故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。 

引了《解深密經》來建立本識的異名阿陀那識，阿陀那的意義，也得解釋一下，所以論中復問：

「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」？「執受一切有色根故，一切自體取所依故」：阿陀那在本論

的解釋上，有此執受色根和執取自體的兩個意義。 

一、執受色根義：「有色諸根」，就是眼耳鼻舌身的五色根。色根就是色根，為什麼叫有色根呢？

因為根有二類：一有色的五根，二無色的意根；為了簡別無色的意根，所以說有色。欲色界有

情的生命活動，是由過去的業力所招感，特別在這五根上表現出來（但生命的存在，不單是色

根）。這生理機構的五根，所以能活潑潑地生存著，在一期壽命中繼續存在著，並且能引起覺

受，都是「由此」阿陀那識在「執受」（執持）它，使之「無有失壞」；它才能「盡壽隨」本識

的存在而「轉」起。如阿陀那不執受有色諸根，有情的生命立刻就要崩壞，成為無生機的死屍。

怎知道有它在執持呢？平常有知覺的活人，它的認識作用就是前六識，在悶絕熟睡等時候，這

前六識要暫時宣告停頓，不起作用。但生命還是存在，身體是好好的，還有微細的精神覺受，

與死人不同。這維持生存的微細精神作用，就是阿陀那識。所以說：阿陀那識和執受有著特深

的關係。 

二、執持自體義：相續，是前一生命與後一生命的連接，這生命相續的主體，是阿陀那識；因

此，它又名相續識。父精母血會合的時候，這相續的阿陀那識托之而起，所謂『三事和合』，

這就是一期生命的開始，所以叫做結生。在這「相續正結生時」，前一生命結束，後一生命繼

續結生的當兒，在母胎中有『羯邏藍』(kalala)就是父母精血的和合體；阿陀那攝「取彼生」命

體，與彼和合，這就是有情一期生命的開始了。不但結生相續時如此，在一期生命中，也沒有

一剎那不「執受」這名色「自體」的。因為阿陀那中攝受一期自體的熏習，直到命終；所以也

就攝受這一期的名色自體。 

【附論】阿陀那(ādāna)，真諦譯為『無解』，玄奘譯為『執持』。《成唯識論》以執持、執受、

執取三義解釋它，《唯識述記》更嚴密的分析三義的界線。其實未必盡然，如《唯識述記》說

結生相續是執取義，但在本論則說結生相續是執受義。阿陀那，應簡單的譯作「取」，像十二

緣起中的取，五取蘊的取，煩惱通名為取的取，梵語都是阿波陀那(upādāna)（近取，即極取義）。

取是攝取其它屬於自己，所以有攝它為自體，與執取不失（持）的意思。因作用的不同，後人

建立起執持、執取、執受等不同的名字。這阿陀那，在經論裡看起來，它與執受有特別的關係。

它在攝取未來與攝持現在的生命，使有情成為靈活的有機體中，表現了阿陀那特殊的功能，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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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生命論有關。」( Y 6p43~46 ) 

 


